
名词解释

一、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也称政府预算，是指按照法定程序编制的政府

收支计划。按编制主体分为财政总预算和部门预算，财政总

预算由各级财政部门编制，地方各级总预算由本级预算和汇

总的下一级总预算组成，没有下一级预算的，总预算即指本

级预算，日常所说的财政预算即指财政总预算；部门预算是

反映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所属所有单位全部收支的预

算，由本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预算组成。财政预算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

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

收支预算。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六、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相对于传统基数预算的一种预算编制方法，

指在编制预算时对预算收支指标的安排，要根据当年政府预

算政策要求、财力状况和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需要重新核

定，而不考虑该指标以前年度收支的状况或基数。零基预算

能够克服基数预算的许多缺陷，使预算更加切合实际，更有

利于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和管理。

七、支出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

支出功能分类属财政资金分配的第一阶段，统一按支出

功能设置逐步细化的类、款、项三级科目，能够比较清晰地

反映政府各项职能活动支出的总量、结构和方向，便于根据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和宏观调控的需要，有效进行总量

控制和结构调整。支出经济分类属财政资金分配的第二阶

段，反映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即反映政府的钱

是怎么花出去的，多少支付了人员工资，多少用于公用开支，

多少用于购买办公设备和进行基本建设等。现行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设类、款两级。支出功能分类与支出经济分类相配合，

能够对每一项支出进行“多维定位”，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

的、既反映政府职能活动又反映支出性质、既有总括反映又



有明细反映的支出分类框架，从而为全方位的政府支出分

析、提升政府预算透明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八、地方政府债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和财政部《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4号）、《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等有

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包括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一般债务

包括一般债券、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

国政府贷款转贷债务（以下简称外债转贷）、清理甄别认定

的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非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一般

债务；一般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

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除外债转贷外，一般债务收入通过发

行一般债券方式筹措。专项债务包括专项债券、清理甄别认

定的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非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专

项债务；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方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

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

级政府）确需发行政府债券的，应当纳入本省、自治区、直

辖市债务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

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九、财政存量资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国发〔2015〕3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4〕70号）和《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号）等有关规定，财政

存量资金可以理解为由财政拨款（或视同财政拨款）形成的

结转结余资金，结转两年以上的资金视同结余资金，结余资

金应当交回同级财政统筹使用。对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要

加快预算执行，也可按规定用于其他急需领域，不需按原用

途使用的，应按规定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支持的

领域。

十、财政直达资金

根据财政部《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监督

管理办法》、《中央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资金管理办法》、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财政直达资金

是指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基层政府兜牢“三保”底线，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包括并不限于由中央财政

通过新增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渠道，统筹安排要

求直达市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资金，分为一般债券、

正常转移支付、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国债、参照直达资

金5类，要求单独下达、单独标识、建立台账、跟踪监控，



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账目清晰、流向明确，使用

情况定期报告、信息公开、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十一、“三保”

“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保障群众切

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

础条件，在确保社会稳定、维护市场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

顺序。

十二、“六稳”、“六保”

“六稳”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涵盖了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六保”指保

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稳”是大局，“保”是底线，

两组目标共同构成的政策框架，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

保证和抓手。“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

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


